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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遴选我院学生干部候选人，确保换届工作顺利完成，依据

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委员

会章程》、《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会章程》，制

定本办法。  

一、审查条件 

申请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团委、学生

会学生干部候选人应满足以下要求： 

（1） 应为我院的全日制在读本科生。 

（2） 遵纪守法，自觉遵守大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、学院的各

项规章制度，无违纪处分记录。 

（3） 拥护中国共产党，道德水平高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

观，能够传播正能量；身体素质良好，心理健康，有较

强的抗压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。 

（4） 具有奉献意识、服务意识，热心学生工作，愿意为学院

学生服务，积极参与学校、学院、班级举办的各项活

动。 

（5） 对学生活动有自己的理解，对分团委、学生会的工作宗

旨和岗位职责有较深刻的认识，有敬业精神、实干精

神、协作精神、开创精神，有较强的责任意识和工作能

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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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 候选人原则上需具有一定的学生工作经历，在班级或学

校各类学生组织中担任过相关职务，工作经验丰富，工

作评价良好，具备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。 

（7） 学习态度端正、目的明确，能够正确处理好工作、学

习、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，起到表率作用，入学以来没

有课程不及格记录；分团委副书记、学生会主席团候选

人成绩排名专业（全班）前 50%，各部门部长候选人成

绩排名专业（全班）前 70%。 

（8） 原则上，学生会主席候选人为 2016级及以上，分团委

副书记、学生会副主席、各部门部长候选人为 2017级

及以上。 

二、审核方式 

在参照本条例对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核时，需按照如下方式: 

(1) 负责审核的工作组需查阅申请人档案，核实其基本信息、

违纪处分记录、学业成绩等。大一候选人取第一学期成绩，

大二候选人取第一学年成绩；大三候选人取第二学年成绩；

转专业进入我院的，由工作组视其入学情况考察，申请人

有义务向工作组主动提供相关成绩证明。 

(2) 认定申请人不符合上述第（3）、（4）款条件时，需充分了解

申请人入学以来的各项情况，最终根据面试小组的表决，

超过 1/2 以上认为其不符合要求的，方可认定，并将结果

以书面形式反馈给申请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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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认定申请人符合上述第（5）、（6）款条件时，面试小组需在

面试时对申请人的学生工作能力进行充分考察，最终根据

面试小组的表决，超过 2/3 以上认为其符合要求的，方可

认定，并将结果以书面形式反馈给申请人。 

(4) 在审核期间，需有工作人员对所有面试、讨论、表决流程进

行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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